关于受理姜新军1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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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姜新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12月3日受理了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姜新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姜新军，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公务员。受伤时间：2025年11月3日，受伤地点：兵团机关综合楼东区8楼802办公室，受伤部位：心源性猝死。主要原因：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